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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美派證據法則體系圖】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

(一)  概說： 
證據，是法院下判決的依據。而個案中，個別證據在進入法院前，

須要經過重重關卡檢驗。簡言之，特定證據需要具備證據能力，方滿足

適格之前提。然而，學說界就證據能力於整個證據法則中的定位，則有

不同意見，並可區分為美派與德派兩大見解。 

(二)  德派見解1： 
認為證據能力，應藉助消極條件與積極條件理解其限制。消極條

 
1  林鈺雄，刑事訴訟法（上），13版，2024年9月，頁504-50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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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係指證據使用禁止規定，也就是證據排除；例如以強暴、脅迫等不

正訊問方法取得之證據即不得作為證據（§156Ⅰ）。至於積極要件，

則係指嚴格證明法則。是以，證據必須經過嚴格證明法則之調查程序

後，始能終局的取得證據能力。換言之，德派見解認為，「證據能力」

為較上位之概念，其取得必須通過「證據未經禁止使用」與「經嚴格證

明法則」二道門檻。 

(三)  美派見解： 
認為證據能力，係指能夠成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的證據資格，有證

據能力的證據始得容許進入證據調查程序，並須再經過「合法調查」，

方合乎嚴格證明法則之要求，而屬法院所得用於本案判斷之適格證據。

由此可知，美派見解下，「證據能力」屬於較下位之概念，並屬第一道

門檻。跨越此道門檻後，須再經過「合法調查」之第二道門檻，方得作

為合法證據使用。 

   
完蛋，大家一開始看到這個體系是不是就要昏頭了……（暈）。但

是！先別氣餒！因為美派與德派或許在體系上互有交鋒，但對考生而言

影響相對小很多。因為題目大多都是問具體個案中某某證據「有沒有證

據能力」（有些會問「法院得否採為判決依據」），不管依照前述哪一

說，答案都不會有差異，所以不用太過擔心。不過，由於體系上的差

異，德派與美派之爭時不時會在本章出現（例如德派認為嚴格證明法則

是下位概念，美派則認為屬上位概念；德派見解有證據使用禁止原則，

美派則無……）筆者會在每次遇到的時候再提醒大家一次這裡的見解之

爭，以求同學可以順利理解。在這裡也特別呼籲各位，如果後面看到爭

議點覺得記憶模糊，請務必！務必！務必！要翻回來這裡看，把體系釐

清，才不會越唸越痛苦！！ 
  

筆者 的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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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證據種類： 

(一)  實體證據與彈劾證據2： 
1. 實體證據，係指證據提出之目的在證明該證據所敘事實的真實

性，亦即證明犯罪成立或不成立。而彈劾證據，則係指所提出之

證據只能彈劾證人或被告之憑信性，但不得證明犯罪事實。也就

是說，只能以該證據證明證人或被告說謊，但不能以該證據證明

犯罪成立或不成立。 
2. 舉例而言，若警察非法入侵甲宅取得其與被害人乙親密之相片。

則於甲被指控殺乙之審判中，系爭證據應依第158條之4規定排除

不得作為實體證據，檢察官固不得用以證明甲主觀上有殺人故

意。然而，若甲辯稱並無看過乙，檢察官為了證明甲說謊，可以

提出該相片，彈劾甲系爭陳述之可信性。此時，系爭證據提出之

目的，只能用於證明甲說謊，但不能證明甲乙間之關係或甲有殺

人動機。 

112台上382 
所謂「彈劾證據」，乃指用以檢驗證人或被告陳述憑信性或證明

力之證據（就彈劾被告本人而言，或稱品格證據），相較「實體

證據」係用以證明該證據所敘事實的真實性，亦即證明被告

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，彈劾證據不能以之證明犯罪事實之成

立與否。彈劾證據之目的僅在於動搖證言之憑信性，減低證言之

可信性及證明力，一般係以證人先前與現實相互矛盾之陳述，

而指摘其信用性及所述內容之可信性，其性質屬「非傳

聞」，而不受傳聞法則之限制。 

 
2  以下整理自王兆鵬、張明偉、李榮耕，刑事訴訟法（上），7版，2024年2月，頁

38-3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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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 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3： 
1. 直接證據，係指若該證據被採信，得直接證明待證事實。間接證

據（或情況證據）則係指若該證據被採信，雖不能證明待證事

實，但可以幫助待證事實之證明。 
2. 直接證據，如證人親眼目睹被告放火，只要其所言屬實，即可直

接證明該事實。反之，間接證據，如證人看到被告進入被害人房

間，若其所言屬實，雖無法直接證明被告殺害被害人，但可以間

接幫助該待證事實之證明。 
3. 又個案中縱未有直接證據存在，透過綜合一切間接證據，若已經

達到毋庸置疑的心證程度時，亦可證明待證事實。 

三、證據能力與證明力： 

(一)  證據能力： 
所謂證據能力，係指個案中特定證據是否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

用。如同前述，德派與美派就證據能力，有著不同理解。依照德派見

解，各該證據均須經過「證據使用禁止」與「經過嚴格證明」二大檢

驗，方具備證據能力。反之，美派見解則認為，證據能力係指「證據得

提出於法庭調查，以供作認定犯罪事實之用，所應具備之資格」。且依

照美派見解，具有證據能力後，仍需要再經過合法調查，方合乎嚴格證

明之要求。 

(二)  證明力： 

◆第155條  
Ⅰ證據之證明力，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。但不得違背經驗法

則及論理法則。 

 
3  以下整理自王兆鵬、張明偉、李榮耕，刑事訴訟法（上），7版，2024年2月，頁

39-4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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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無證據能力、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，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。  
所謂證明力，係指個別證據經檢驗具有證據能力後，所具備之實質

價值。換言之，只有具證據能力之證據，始有證明力之問題。換言之，

證據能力，是證據資料有無成為本案裁判基礎的「資格」問題；證明

力，係指法院是否採信該證據資料的證據「價值」問題。法官就證明力

之評價，享有較多之裁量空間，得於自由心證允許範圍內自由判斷。 

114台上666 
原判決已敘明檢察官、上訴人及其辯護人就本件被告（上訴人）

以外之人於審判外（含下述之另案審判外）陳述（供述證據）之

證據能力，皆表示無意見，迄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，亦未聲明異

議，經審酌該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，並無不當取供或證明力

明顯過低之瑕疵，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9
條之5規定具有證據能力之理由。核其認定、說明，並無不合。
又卷查上訴人及辯護人於原審除不爭執黃○鍇、江○薰（下稱黃○

鍇等2人）於另案（原審法院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651號）警詢陳
述之證據能力外，亦未聲請原審勘驗黃○鍇等2人之警詢錄影光
碟。原審未予勘驗，自無調查未盡或其他違法可指。至黃○鍇等2
人於另案警詢、偵查中及第一審時之陳述，雖非完全一致，然既

均有證據能力，原審自可本於職權，詳為審酌，以定其取捨，此部分核

屬判斷證據證明力之範疇，與證據能力無涉。  

四、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： 

(一)  定義： 

◆第155條第2項  
Ⅱ無證據能力、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，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。  

1. 嚴格證明，乃本法針對實體事項所要求法院證明之程度，並係相

對於自由證明（針對程序事項所要求之證明程度）而言。經過審

判期日之嚴格證明程序，法院依審判所得之證據，足以證明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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